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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和诚信承诺函（范本）
我单位郑重承诺，我单位自成立之日起没有以下情形：
（一）服务对象因接受服务和使用产品而产生的人身伤害事故。
（二）在“广东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”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和其他政府监管、执法部门有违法违规失信等不良记录。
（三）在过往利用财政资金开展的项目中出现违反服务承诺、弄虚作假、骗取资金等违约事项以及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形。
（四）发生过严重群体性事件、重大安全事故和恶性案件。
如发现我单位出现上述情况，我单位自愿退出该项目并接受相关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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